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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名词解释

（仅适用于本办法内容）
1.基本身份类证明：指用于证明相关人员基本身份的证件，包括身份证、社会保障卡、港澳台居民居住证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等。

2.初创企业：指在我省登记注册3年内的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社会组织、律师事务所、会计师事务所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等。

3.创业重点扶持对象：指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创业者（不含机关事业单位在编人员、已依法享受基本养老保险待遇人员除外）：

（1）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学生（在校及毕业5年内）和毕业5年内的出国（境）留学回国人员；

（2）退役军人；

（3）在本省登记的登记失业人员，在本省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；

（4）返乡创业人员，具体包括：

第一类：户籍地为广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东莞、中山市，离开户籍所在地市外出求学（指在普通高等学校、中等职业学校、技工院校求学，下同）、务工后返回原户籍地所辖乡镇（行政区域中无乡镇的可适当调整）创业的劳动者（以营业执照所载地址为准）；

第二类：在第一类列举地区以外市所辖乡镇创业（不含创办个体工商户）的各类劳动者（县城镇、中心镇除外）；

第三类：户籍地为第一类列举地区以外市，离开户籍所在地市外出求学、务工后返回原户籍地市辖区内创业的劳动者；

（5）45周岁以下的港澳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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